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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学院本科教学课程质量评价实施办法

课程是大学教学最基本的单元,课程质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中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要求，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有明确、公开的培养目标及毕业

要求，应建立面向产出的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与课程质量评价的相关机制。为持续

提升学院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全面、准确地了解学生的

学习状况和学习成效，规范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施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二、评价对象、周期与目的

评价对象：支持毕业要求达成的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限定选修课以

及相应的实验、实践教学课程。

评价周期：1次/学期。每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两周内完成本学期课程目标达

成情况的评价工作。

评价目的：通过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分析课程存在的不足，找出需要改

进的环节，研究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在下一轮教学工作中予以实施并观察成效， 形成

教学的持续改进机制，不断提升课程教学质量。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也为后续毕业

要求达成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三、评价内容

1. 针对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陈述课程目标，并分析其可以支撑相应毕

业要求达成的合理性。

2. 陈述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及考核内容，并分析其可以支撑课

程目标达成的合理性，并审查课程考核原始数据的覆盖率及来源和处理

方式的合理性。

3. 结合课程考核结果评价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对学生在课程目标所规定各

项能力的表现做出客观评价。

4. 针对所支撑的毕业要求，基于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反思课程需要

改进之处，并提出持续改进措施。





四、评价组织方式

课程质量评价采用课程组、研究所、教学副院长三级协同工作机制。各门课

程的质量评价工作由课程负责人带领课程组具体实施；研究所对所辖课程的评价

过程进行督导；评价结果由教学副院长进行审查与确认。

五、评价过程与方法

第一步：课程负责人带领课程组任课教师确定课程考核方式、及各考核环节 的

成绩构成及分值或权重，梳理支撑各课程目标的相关考试试题和相关考核环节， 确定

各考核环节支撑各课程目标的目标分值，梳理各项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 撑度，

填写《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查表》，交由研究所审核。

第二步：课程负责人带领课程组教师根据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查表，计算确定各

考核环节对各课程目标的支撑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某考核环节对某

课程目标的权重

该考核环节支撑该课程目标的目标分值

 支撑该课程目标的所有考核环节的目标分值

（1）

在课程考试和考核全部结束后，课程负责人带领课程组教师收集整理各考核环

节原始数据，并审查数据合理性，填写《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课程原始数据合理性

审查表》。依据学生的试卷、平时作业等考核材料，计算各环节考核成绩， 并汇总计

算所有学生课程总成绩。针对每个课程目标，计算统计学生在相应考核环节的平均

得分，汇总计算出各项课程目标的达成值，计算方法如下：

某个课程目标达成值 
支撑该目标的各考核环节平均得分

各环节权重
各环节目标分值

以各项课程目标达成值的最低值作为该课程的质量评价结果。

（2）

第三步：课程负责人带领课程组教师结合课程质量评价结果，对教学大纲（包括

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教材选用）、教案等进行反思，

找出不足，研究提出改进措施，填写《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

析表》，在研究所范围内进行汇报交流。对关键改进措施应加入到持续改进跟踪计

划中，由课程负责人对改进效果进行跟踪。

第四步：将课程质量评价结果及持续改进措施提请教学副院长审阅、确认，

由本科教务办公室存档。

六、达成标准

认定课程目标达成的标准为：课程目标达成度不低于 0.65。
认定课程达成的标准为：所有课程目标均达成。



七、评价形成的数据文件

课程评价纸质文件与试卷共同存档；课程评价电子文档按学期集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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